
海南神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相关法

律法规、规章制度的规定，我们作为海南神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或“本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

案进行了认真审查，本着审慎的原则，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现发表独立意见如

下： 

一、《关于计提大额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本次公司对子公司深圳市神农惟谷供应链有限公司诉讼事项计提资产减值

准备，遵照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和公司的实际情况，计提资产减值

准备依据充分，公允的反映了公司资产状况，使公司关于资产价值的会计信息更

加真实可靠，具有合理性，有利于为投资者提供更加可靠的会计信息，不存在损

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决策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二、《关于将全资子公司检测不合格的库存种子进行转商处理的议案》的

独立意见 

公司全资子公司广西立耘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湖南神农大丰种业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关于种子质量的相关规定，对经

质检部门检测不合格的库存种子及时进行转商处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

章的要求，在保障企业依法依规经营的同时，最大限度减少公司经济损失，节省

不必要的仓储费用。我们同意将全资子公司广西立耘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湖

南神农大丰种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检测不合格的库存种子进行转商处理。 

 



三、《关于全资子公司存货盘亏及报废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公司全资子公司广西立耘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湖南神农大丰种业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分别根据实际盘点情况，对资产盘亏及报废损失进行处理，能真实

的反应公司资产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使公司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更具合理

性，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我们同意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广西立耘农业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湖南神农大丰种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资产盘亏及报废损失

进行处理。 

 

 

 

独立董事：何进日、涂显亚、商小刚 

                                  二○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规定，我们作为海南神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进行了认真审查，本着审慎的原则，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现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